
 

关于对北京汇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22 号 

 
 

北京汇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3 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北京汇冠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等文

件。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你公司本次出售的资产为 2014 年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的深圳旺鑫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鑫精密”或“标

的资产”） 92%股权，请结合上述情况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结合报告书和 2014年 7 月 7日披露的《北京汇冠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中关于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对比说明两次收益法评估

的差异，说明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公

允性。 

（2）标的资产 2014年、2015年、2016 年实现扣非后净利润分

别为 5,080.50 万元、8,327.68 万元和 11,009.70 万元，承诺利润分

别为 9,500万元、11,500万元和 14,000万元，实现率分别为 53.48%、

72.41%和 78.64%。请结合标的资产的核心产品、核心技术、行业变

化、竞争对手及下游客户变化等情况，说明标的资产承诺业绩完成率

较低的原因、合理性及对此次评估作价的影响。 



2．2017 年 10月 25日，你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和君商学在线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君商学”）、 股东深圳市福万方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福万方”）与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卓丰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权益变动

完成后，卓丰投资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请结合上述情况补充披露

以下内容： 

（1）请说明和君商学与卓丰投资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

次重大资产出售是否互为前提条件；和君商学将剩余 6.22%股权的投

票权不可撤销地全部委托卓丰投资中“不可撤销”的期限、和君商学

对剩余 6.22%股权的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和君商学转让股权目前办理

进度、预计完成时间，是否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同步进行。 

（2）请说明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中，卓丰投资自旺鑫精密股权

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分三年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原

因及合理性，并请按照评估折现率计算本次标的资产的实际出售价格，

说明实际价格与本次评估值之间的差异及合理性；此外，还请说明卓

丰投资收购旺鑫精密的资金来源。 

（3）请说明卓丰投资收购你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上述分期支

付与卓丰投资收购你公司股份的股权转让款支付安排相比，二者差异

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上述分期支付是否将构成公司控股股东卓丰投资非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六项、《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3.1.7 条、《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2.1.4条、第 4.2.8条、第 4.2.9条、第 8.2.6

条等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意见。 

（4）请说明控股股东卓丰投资、实际控制人林荣滨、程璇控制

的公司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你公司相同、相似或相关的可能构

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其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公司是否存在与你公司相同、

相似或相关的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说明控股股东卓丰投资、实

际控制人林荣滨、程璇未来是否存在关联资产的注入计划。 

（5）请说明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之后你公司是否继续为旺鑫精

密提供担保或者连带责任保证，旺鑫精密是否存在占用你公司资金的

情况；如是，请补充披露前述事项涉及的金额、对你公司的影响和解

决措施，未予以解决的请说明原因及合规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

核查并出具明确意见。 

3.你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后主营业务变更为智能教育装备及服务

行业。请结合你公司报告期内扣除标的资产后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情

况，说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你公司的经营稳定性、盈利能力及可持

续性，并补充披露控股股东卓丰投资、实际控制人林荣滨、程璇对你

公司主营业务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出具

明确意见。 

 4. 2017 年 10 月 13 日，你公司与旺鑫精密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受让旺鑫精密持有的成都天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天科”）47.19%股权。请结合上述情况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补充披露成都天科的基本情况和历史沿革，包括但不限



于成立时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最近三

年及一期基本财务数据、主营业务、核心产品、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

销售内容及占比情况等。 

（2）请结合你公司重点发展教育板块的未来规划，说明你公司

受让成都天科 47.19%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 

（3）请说明上述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支付安排，受让成都天

科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之间是否属于一揽子协

议、是否互为前提条件等。 

5. 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你公司商誉达 11.74亿元，主要系

收购旺鑫精密 92%股权及恒峰信息 100%股权所致。请你公司结合标的

资产承诺业绩完成情况，说明每年报告期末收购标的资产所形成商誉

的减值测试过程，商誉减值准备是否计提充分，是否存在应计提而未

计提的情形；并说明你公司出售标的资产时终止确认剩余商誉和确认

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过程。 

6. 旺鑫精密 2017 年 1-7 月实现净利润仅 2,332.55 万元。请结

合 2016年同期数据说明 2017年 1-7月旺鑫精密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变动情况，并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7. 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旺鑫精密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账面

价值为 23,941.23 万元。请你公司按照账面价值从高到低补充披露主

要机器设备明细情况。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11 月 17 日前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17 年 11 月 13 日 

 

 

 

 

 

 

 

 

 

 

 

 

 

 

 


